
 

 

本 會 檔 號 ： (20110511) IN AU1213  

 

特 別 通 告 7 / 2011 

 

抗 議 消 防 處 粗 暴 侵 犯 香 港 消 防 處 救 護 員 會 主 權  

 

理 事 會 擬 於 2011 年 5 月 11 日 與 消 防 處 副 處 長 舉 行 定 期 會 議，在 3 月 份 已 將

出 席 名 單 送 交 消 防 處 包 括 ： 主 席 陳 仕 祺 、 副 主 席 呂 振 光 、 副 主 席 謝 均 財 、 秘 書

李 智 勤、司 庫 楊 狄 龍 及 總 幹 事 屈 奇 安，在 4 月 份 收 到 消 防 處 延 期 通 知，並 於 2011

年 5 月 13 日 收 到 消 防 處 通 知 ， 表 示 「 總 幹 事 屈 奇 安 先 生 非 現 職 屬 員 ， 不 宜 出 席

有 關 會 議 」。  

 

理 事 會 認 為 消 防 處 的 做 法 非 常 荒 謬 ， 消 防 處 開 會 的 對 象 是 「 工 會 」，「 工 會 」

依 會 章 規 定 (第 41.2 段 )委 任 總 幹 事 及 代 表 本 會 出 席 官 方 會 議，完 全 是 本 會 內 務 決

定 ， 消 防 處 無 權 選 擇 ， 更 無 權 質 疑 代 表 的 身 份 及 資 格 ， 消 防 處 此 舉 除 侵 犯 理 事

會 外 ， 更 挑 戰 全 香 港 職 工 會 合 法 權 益 。  

 

理 事 會 就 消 防 處 粗 暴 侵 犯 香 港 消 防 處 救 護 員 會 主 權 一 事 ， 已 向 公 務 員 事 務

局 、 立 法 會 、 職 工 會 登 記 局 、 勞 工 界 立 法 會 議 員 、 紀 律 部 隊 評 議 會 及 政 府 紀 律

部 隊 人 員 總 工 會 投 訴 。  

 

請 各 會 員 留 意 事 態 發 展 及 理 事 會 進 一 步 行 動，在 事 件 未 解 決 前「 理 事 會 拒 絶

出 席 消 防 處 任 何 正 式 /非 正 式 會 議 」。  

 

休 假 訓 練  

消 防 處 將 CPR Guideline 2010.修 訂 課 程，安 排 同 事 在 救 護 站 下 班 時 段 上 課（ 兩

小 時 訓 練 課 程 ）， 並 補 回 超 時 工 作 補 假 。  

 

理 事 會 認 為 應 將 此 納 入 為 一 日 訓 練 課 程 並 須 在 救 護 訓 練 學 校 進 行，及 以 休 班

當 值 補 充 人 手 (DSOA)， 同 時 本 會 對 消 防 處 在 未 向 本 會 諮 詢 下 作 此 安 排 ， 表 達 不

滿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 港 消 防 處 救 護 員 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事 會  

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 


